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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由深圳绿化管理处提出。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深圳绿化管理处。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吴永彬、吴豪、周旭平、陈敏辉、卢舒、周健、彭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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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绿道管理维护技术标准的制订和执行是绿道正常运作和绿道功能正常发挥的有力保障。

目前我市绿道管理还没有一套明确、完整、实用的技术标准，绿道管理维护因各区的历史、

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不同而差别较大，绿道管理存在一些不合理、不规范的地方，为进一步

巩固深圳市绿道成果，使绿道管理维护运营工作有据可依，有细则标准可参考，结合深圳市

实际，急需制订一套适合深圳市绿道管理维护的技术规范。在此背景下，为了统一我市绿道

管理维护技术标准，提高绿道管理维护水平，市绿化管理处开展《深圳市绿道管理维护技术

规范》编制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了解我市绿道管理维护现状，并在遵循相关国

家标准的基础上，编制适合深圳特点的绿道管理维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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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管理维护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深圳市已建成并移交的绿道及其控制区内的卫生、绿化、设施及安全管理

维护。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省立绿道、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的管理和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DB 440300/T6-1999 园林绿化管养规范 

DB 440300/T 26-2003 木本园林植物修剪技术规范 

DB 440300/T33-2008 社区公园管理维护技术规范 

SZDB/Z 81-2013 综合公园管养维护要求 

SZJG 27-2008 深圳市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质量和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绿道 

    绿道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

道建立，内设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游憩线路，连接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住区等。 

3.2 

省立绿道 

省立绿道指连接城市与城市，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支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的

绿道。 

3.3  

城市绿道  

    城市绿道指连接城市重要功能组团，串联市域范围内各类绿色开敞空间和重要的自然与

人文节点，对保护与优化城市生态系统、引导形成合理的城乡空间格局、提供休闲游憩和慢

行空间具有重要影响的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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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社区绿道 

社区绿道是指连接社区公园、小游园和街头绿地，主要为附近社区居民服务的绿道。 

3.5  

绿道控制区  

绿道控制区是为保障绿道的基本生态功能、营造良好的景观环境、维护各项设施的正常

运转，在绿道慢行道路缘线外侧一定距离划定并加以管制的空间，主要包括绿廊系统和为设

置各类配套设施而应保护和控制的区域。 

3.6 

慢行道 

按照使用者的不同将慢行道分为：步行道、自行车道、无障碍道和综合慢行道（即步行

道、自行车道和无障碍慢行道的综合体）；按照地面形式的不同，可分为陆上慢行道和水上

慢行道。 

3.7  

驿站  

    驿站是绿道使用者途中休憩、交通换乘的场所，为绿道配套设施的集中设置区。 

3.8 

标识系统 

绿道标识系统包括信息标识、指示标识、警示标识、安全标识等四大类。 

4 绿道分级管理维护 

4.1 分类管理维护原则 

凡依托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市政公园和社区公园等建成的绿道，该范围

内的绿道管理维护可参照该绿地类型的管理维护标准进行管理维护，除此之外的绿道管理按

本规范执行。 

4.2 一级绿道 

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和较强的可达性，市民使用率很高，有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凸显

文化旅游、科普等多种功能，是集中反映绿道建设成果和市民群众体验的绿道。 

4.3 二级绿道 

具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市民使用率较高，主要为附近居民提供低碳出行、游憩、健身

服务的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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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三级绿道 

包括作为一级、二级绿道的补充，完善整个网络的支线，具有基本的配套设施，市民使

用率相对较低的绿道。 

4.5 一级驿站 

一级驿站主要承担绿道管理、综合服务、交通换乘等方面功能，是绿道的管理和服务中

心；一级驿站通常在绿道人流集中或在重要节点设立的，配套相应停车、管理、商业服务、

游憩、科普教育、安全保障、环境卫生设施等服务功能的驿站。 

4.6 二级驿站 

二级驿站主要承担售卖、休憩和交通换乘等方面功能，是绿道服务次中心；二级驿站通

常在一级驿站之间设立的，配套相应停车、商业服务、游憩、安全保障、环境卫生设施等服

务功能的驿站。 

5卫生管理 

5.1 总体要求 

卫生管理标准包括绿道以及绿道控制区的路面、水面以及驿站、公厕地面保持清洁、美

观、完好无损，要求及时清除路面垃圾杂物，修补破损并保持完好；绿化带无垃圾杂物，无

石砾砖块，无干枯枝叶，无粪便暴露，无鼠洞和蚊蝇滋生地；所有公厕要求按一类公厕管理；

一级绿道保洁时间为每天 6:00—21:00，二、三级绿道为每天 8:00—18:00。 

5.2 路面清洁、保洁 

一级绿道每天至少清扫2次，分上下午各清扫一次；二级绿道每天至少清扫1次，三级绿

道每2天至少清扫1次，确保果皮、纸屑、塑料制品及其他杂物≤4件/500m
2，烟蒂≤3个/500m

2，

无污水、无污渍。路面清扫作业应在游人较少时段进行，保洁应覆盖绿道运营时间。 

5.3 水面清洁、保洁 

绿道水面主要为借道湖泊、小河等的水面，一级绿道水面每天打捞漂浮物垃圾 2 次，分

上下午各打捞一次，二级绿道每天打捞 1 次，三级绿道每 2 天打捞 1 次，保持水面清洁。 

5.4 驿站清洁、保洁 

建筑物立面应确保无明显污渍、无乱张贴、乱涂写；外墙为玻璃幕墙或金属板类材质

的，应每年至少清洗 4 次；外墙为面砖、石材、涂料等其他材质的，应每年至少清洗 1 次。

驿站内应经常清洁，保持驿站内地面干净，设施无积灰，无污迹，无蜘蛛网。 

5.5 公厕清洁、保洁 

必须有专人负责公厕卫生清理工作，公厕保洁应覆盖绿道运营时间，及时清除公厕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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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垃圾，每天做好消杀工作，保证公厕内所有设施无破损并能正常使用；根据公厕实际使

用情况定期安排粪池清渣工作，保证公厕粪污水按规定排放、不造成溢流，粪便清除、收集、

运输作业必须规范，不造成滴漏、遗撒等；公厕外不乱堆杂物，保洁工具按规定放置。 

5.6 其他配套设施清洁、保洁 

    绿道范围内的各类配套设施应整体清洁美观，无污物残留，无乱贴乱画现象，并做好定

期消杀工作；保证绿道及其控制区内的配套设施无破损并能正常使用。 

5.7 垃圾处理 

垃圾箱应放置垃圾袋，实行分类袋装收集，随满随清；垃圾箱周围应做到无垃圾、污水

积存。垃圾禁止焚烧，应做到当天清运，不过夜，鼓励垃圾回收利用。 

6 绿化管养 

6.1草坪管养 

绿道控制区范围内草坪的管养标准是目的草种生长旺盛，草坪整齐雅观。一级绿道草坪

覆盖率达 95%以上，杂草率低于 5%，无坑洼积水，无裸露地；二级绿道草坪覆盖率达 90%

以上，杂草率低于 8%，无坑洼积水，裸露地面积低于 2%；三级绿道草坪覆盖率 90%以上，

杂草率低于 10%，裸露地面积低于 5%。 

6.1.1 修剪 

考虑季节特点和草种的生长发育特性，使草的高度一致，边缘整齐。在绿道控制区范围

内草坪的高度控制在：台湾草 5 cm 以下，大叶油草、假俭草、沿阶草 10 cm 以下，蟛蜞菊 

30 cm 以下。 

6.1.2 灌溉施肥 

根据草坪植物的生长需要加强淋水和施肥，保证肥水充足，肥料的施用方法和用量科学，

防止过量或不均引起肥伤。在雨水缺少季节，每天的淋水量稍大于该规格的蒸腾量，使含水

量保持在：砂土为 3-5%，砂壤土为 6-10%，壤土为 12-20%，粘土为 20-21%。结合淋水适

当追肥，以保证草坪植物在秋、冬季保持青绿。肥料的施用要适量、均匀，防止过量或不均

匀引起肥伤。 

6.1.3 除杂补植 

经常除杂草，使纯草坪和混合草坪的目的草种纯度达 90%；及时填平坑洼地，使草坪

保持平整雅观，对被破坏或其他原因引起死亡的草坪植物应及时补植，使草坪保持完整，无

裸露地。 

6.1.4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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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防为主，精心管养，使植物增强抗病虫能力，经常检查，

早发现早处理。采取综合防治、化学防治，物理人工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方法防止病虫害蔓延

和影响植物生长。尽量采用生物防治的办法，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用化学方法防治时，一

般在晚上进行喷药；药物、用量及对环境污染影响，要符合环保的要求和标准，在水源保护

区等敏感区域要符合相关要求。发生病虫为害，最严重的危害率控制在 5%以下。 

6.2 灌木和花卉管养 

在绿道控制区范围内，灌木和花卉在生长季节保持生长旺盛。一级绿道的灌木和花卉应

根据植物特性精心养护，保证植物正常开花结实；二级绿道灌木和花卉以适度人工控制，保

证植物正常开花结实；三级绿道以自然式生长为主，保证植物群落的稳定性。 

6.2.1修剪 

根据每种植物的生长发育特点，既造型美观又能适时开花，花多色艳；花灌木和草本花

卉在花芽分化前进行修剪，避免把花芽剪掉，花谢后及时将残花残枝剪去，常年开花植物要

有目的地培养花枝，使四季有花。绿篱和花坛整形效果要与周围环境协调，增强园林美化效

果。 

6.2.2 灌溉施肥 

根据植物的生长及开花特性进行合理灌溉和施肥。在雨水缺少的季节，每天的淋水量要

稍大于该种类规格的蒸腾量，使含水量保持在：砂土为 3-6%，砂壤土为 6-12%，壤土为 

12-23%，粘土为 21-23%。一级绿道要求每年至少施肥 3 次，分别在春、夏、秋季各一次；

二级绿道要求每年至少施肥 2 次，分春、秋季施肥各一次；三级绿道要求每年至少施肥 1

次。肥料不能裸露，可采用埋施或水施等不同方法，埋施可先挖穴或开沟，施肥后要回填土、

踏实、淋足水、找平，结合除草松土进行施肥。 

6.2.3 除杂补植 

经常除杂草和松土，除杂草时要保护根系，不能伤根及造成根系裸露，更不能造成黄土

裸露。及时清理死苗，一级绿道要求 3 天（日历日，下同）内补植完成，二级绿道要求 5

天内补植完成，三级绿道要求 7 天内补植完成。并要求补植苗种类与原来的相同，规格与原

来的植株相近，确保达到景观效果。补植按照种植规范进行，施足基肥并加强淋水等保养措

施，保证成活率达 98%以上。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灌木和花卉应及时进

行向相关部门申请改植。 

6.2.4 病虫害防治 

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防为主，精心管养，使植物增强抗病虫能力，经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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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现早处理。采取综合防治、化学防治、物理人工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方法防止病虫害蔓延

和影响植物生长。尽量采用生物防治的办法，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用化学方法防治时，喷

药一般要在晚上进行；药物、用量及对环境的影响，要符合环保的要求和标准，在水源保护

区等敏感区域要符合相关要求。发生病虫为害，最严重的危害率应控制在 5%以下。 

6.3 乔木管养 

在绿道控制区范围内，乔木树种在生长季节保持生长旺盛，枝叶健壮，树形美观。一级

绿道要求对树木精心修剪，保持下缘线整齐，无死树缺株，无枯枝残叶；二级绿道要求对树

木适度修剪，保持下缘线基本整齐，死树缺株率控制在管理范围内同规格同树种的 3%以内；

三级绿道的乔木树种以自然式生长为主，适度人工修剪控制，死树缺株率控制在管理范围内

同规格同树种的 5%以内，保证植物群落的稳定性。 

,6.3.1 修剪 

根据树种的生长特点如萌芽期、花期等，除棕榈科植物外，其它乔木一般在叶芽和花芽

分化前进行修剪，避免把叶芽和花芽剪掉，使花乔木花繁叶茂，乔木整形效果要与周围环境

协调，以增强园林美化效果，影响高压线、路灯和指示牌的，要及时修剪；修剪时按操作规

程进行，尽量减少伤口，剪口要平，不能留有树钉；荫枝、下垂枝、下缘线下的萌蘖枝及干

枯枝叶要及时剪除。 

6.3.2 灌溉施肥 

根据不同生长季节的天气情况，不同植物种类和不同树龄适当淋水；一级绿道要求每年

至少施肥 3 次，分别在春、夏、秋季各一次；二级绿道要求每年至少施肥 2 次，分春、秋季

施肥各一次；三级绿道要求每年至少施肥 1 次。施肥量根据树木的种类和生长情况而定，种

植三年以内的乔木和树穴有植被的乔木要适当增加施肥量和次数。肥料要埋施，先打穴或开

沟，施肥后要回填土、踏实、淋足水、找平，切忌肥料裸露。乔木施肥穴的规格一般为 30 cm×30 

cm×40 cm，挖沟的规格为 30 cm×40 cm。挖穴或开沟的位置一般是树冠外缘的投影线（行

道树木除外），每株树挖对称的两穴或四穴。 

6.3.3 补植改植 

及时清理死苗，一级绿道要求 5 天内补植完成，二级绿道要求 7 天内补植完成，三级绿

道要求 10 天内补植完成。并要求补植苗种类与原来的相同，规格与原来的植株相近，确保

达到景观效果。补植按照种植规范进行，施足基肥并加强淋水等保养措施，保证成活率达 

98%以上。对已呈老化或明显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灌木和花卉应及时进行向相关部门申请改

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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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病虫害防治 

及时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以防为主，精心管养，使植物增强抗病虫能力，经常检查，

早发现早治理。采取综合防治、化学防治、物理人工防治和生物防治等方法防止病虫害蔓延

和影响乔木生长，尽量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用化学方法防治时，喷

药一般要在晚上进行；药物、用量及对环境的影响，要符合环保的要求和标准，在水源保护

区等敏感区域要符合相关要求。发生病虫为害，最严重的危害率控制 5%以下，单株受害程

度在 5%以下。 

6.3.5 防台风意外 

做好防台风工作。台风前加强防御措施，合理修剪，加固护树设施，以增强抵御台风的

能力。台风吹袭期间迅速清理倒树断枝，疏通道路。台风后及时进行扶树、护树，补好残缺，

清除断枝、落叶和垃圾，使绿化景观尽快恢复。同时要求随着树木的长大，及时将护树带或

铁箍放松，以免嵌入树皮内。遇风雨、人畜为害而使树木歪斜或倒树断枝，要立即处理、疏

通道路。 

6.4 古树名木管养 

绿道控制区范围内的古树名木管养标准参照深圳市地方标准园林绿化管养规范（DB 

440300/T6-1999）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执行。 

7 设施维护 

7.1 交通设施维护 

7.1.1 定期检查和维护绿道交通设施，确保步行道、自行车道和慢行道正常使用，确保绿道

交通衔接设施标识清晰、整洁，无安全隐患，设施发挥正常功能。 

7.1.2 绿道路面应保持整洁完好，无积水现象。如发现变形、下沉及面层松动等可能危及游

人安全的情况，应局部围闭，设置警示标识，并及时修复。 

7.1.3 对绿道沿途栈道进行每月维护，对损坏、变形、龟裂、松动等现象的栈道构件应在 7

天内修复，确保栈道平整、无破损，延长栈道使用寿命。 

7.2 服务设施维护 

7.2.1 驿站、园林建筑等服务设施应定期检查，确保完好无损；如发生构件脱落、地基下沉、

墙体变形或其它危及游人安全的状况时，应局部围闭，设置提示标识，并及时修复。 

7.2.2 入口标志、亭、廊、花架、雕塑、桥、水体等游憩设施，不得改变其用途。 

7.2.3 金属构件应及时保养，每年油漆粉刷1-2次；木质构件应防腐和防止白蚁等蛀虫的为害。

破损构件应及时维修，粉刷和维修时应注意保持设施的原貌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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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人工水体保持水量适度，池壁不漏水，设施完好无损。 

7.2.5 水电设施应由持有上岗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检查维护，保证绿道照明设施完好、整洁、

运行正常，一级绿道的亮灯率达 100%以上，二级绿道的亮灯率达 98%以上，三级绿道的

亮灯率达 95%以上；路灯杆架、灯泡、灯罩应随时检查，发现残损应及时更换，水电设施

维修一级绿道要求在1天内完成，二级绿道要求在3天内完成，三级绿道要求在5天内完成。 

7.2.6 公厕设施（灯、门窗、水龙头、镜子、挂衣钩、烘手器、洗手液盒、厕纸盒、插销、

地面、墙面等）损坏后必须及时维修，一、二、三级绿道分别要求在 1 天、2 天、3 天内完

成修复。 

7.2.7自行车租赁点的遮挡棚架和停放点保持干净，外观整洁；自行车摆放整齐，车容整洁；

车况保持完好。 

7.2.8 绿道控制区范围内的文物古迹、历史遗址或优秀近代建筑，应依法实行重点保护。  

7.2.9 绿道沿线设施维护时，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温馨告示，并做好安全维护。 

7.3 标识系统维护 

7.3.1 绿道沿线的标识牌进行每天巡查维护，对污损、变形、开裂、松动等现象的标识牌应

及时修复，一、二、三级绿道分别要求在3天、5天、7天内完成修复。 

7.3.2 绿道沿线标识牌保持美观，每两年至少翻新1次；科普宣传栏每半年更换1次内容；对

破损的标识牌及科普宣传栏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时更换。 

8 安全管理 

8.1 游人安全管理 

8.1.1 绿道日常管理应设保安队伍，定岗定员进行治安巡逻，维护游人安全与秩序。 

8.1.2 引导和管理游人遵守绿道游览守则，维护绿道游览秩序；6岁以下的儿童应在家长或

监护人的看护下进入绿道活动；对影响和妨碍他人游览休憩的活动应予以制止。 

8.1.3 在绿道沿线显著位置设置说明牌，引导游人选择适宜的游乐设施，按照相关的使用说

明进行健身运动，告知自行车骑行者主动避让行人。 

8.1.4 在灾害天气多发季节，绿道的开闭及设施的运行应根据天气的预报情况确定。 

8.1.5 应根据绿道规划的游人容量疏导客流量，避免造成安全隐患。 

8.1.6 绿道及其配套设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点及等待维修的地点应设置警示标识，进行

围蔽或安排人员值守。 

8.2 作业安全管理 

8.2.1 作业人员须进行岗前培训才能上岗，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范，并定期进行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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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教育学习。 

8.2.2 绿道范围内施工不得影响游人安全。施工现场周边应进行围蔽，围蔽高度不得低于1.8 

m，并设置警示标志，在工程险要处采取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施工结束后应尽快恢复原貌。 

8.2.3 绿道内禁止汽车、摩托车、电单车通行（工作和应急等车辆除外）。需要进入绿道处

理事故、抢险救援等的车辆应实行引导；因建设或生产需要进入绿道的车辆及工作用车实行

通行证管理；经批准进入绿道的车辆必须服从管理，慢速行驶，注意避让行人和自行车，禁

止鸣笛，不得乱停乱放。 

8.2.4 水上作业船只，应定期检查，确保符合相关的安全技术标准，发现问题要及时维修或

取消作业。 

8.2.5 喷洒农药应选择符合环保要求的高效低毒农药，并在人流较少的时段进行。现场应设

置警示标识，避免危及游人。作业人员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安全操作，具体操作应符合《农

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NY/T 1276）的规定。 

8.2.6 树木修剪操作应按照专业技术程序进行，避开游人高峰期，修剪大树应做好安全防护

措施和疏导游人，设置警示标识进行隔拦。具体操作方法应符合《木本园林植物修剪技术规

范》（DB 440300/T 26-2003）的规定。 

8.3 森林防火管理 

8.3.1 对绿道管理范围内的森林防火进行实时监控，建立信息沟通和应急机制，建立森林防

火责任制，划定防火责任区，确定防火责任人，发现火情及时组织人员扑救，并报告区森林

防火指挥部值班室。 

8.3.2 在树林入口和重要地段设置防火警示宣传标志，并对进入树林的人员进行防火安全宣

传，禁止带火种进入林区及野外用火。 

8.3.3绿道应根据具体情况配备相应的防火应急设备。树林地面积较大的，宜组建装备有车

辆、通讯、灭火器材等设备的应急救火队伍，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绿道内作业的机动车辆

应当按照规定安装防火装置和配备灭火器材。 

8.4 防灾避险管理 

8.4.1 辖区绿道管理部门应落实防风、防汛、防火、防雷以及突发事件的安全保障措施和制

定应急预案，保证绿道消防通道畅通。 

8.4.2 绿道沿线的边坡、挡土墙、消防设施和防雷设施应登记造册，专人管理，按相关规定

定期检查。 

8.4.3 在滨海、山地等危险地段的绿道，应使用监控设备或瞭望塔进行值班监控，确保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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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游人活动情况。 

8.4.4 禁止占用绿道沿线预留供应急避难使用的开阔空间，并定期检查防灾疏散场地的给

水、排水及供电等配套市政公用设施。 

8.4.5 台风来临前，应加强防御措施，针对绿化合理修剪，加固护树设施，对排水沟渠进行

清理疏通，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边坡或挡土墙应立即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围挡、封闭或

安排人员值守直至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台风或暴雨期间，在各段出入口设立警示告示，并安

排保安人员劝阻市民进入绿道，危险地段应实行封闭管理；台风过后迅速清理倒树断枝，疏

通道路并及时进行扶树、护树，补好残缺，清除断枝、落叶和垃圾，恢复绿化设施景观。 

8.4.6绿道管理单位应建立应急联动机制，绿道沿线出现意外，绿道管理单位应及时启动应

急措施。 

9 档案管理 

9.1 档案管理实行市管区区管公司的三级管理，以具体负责管理维护的公司建立绿道档案；

档案要有专人记载，按天填写，不得漏记和中断，并由公司向区主管单位上报周报和月报以

及年度总结。 

9.2 绿道档案资料包括 

— 档案记录卡； 

— 各类审批文件； 

— 规划设计文件； 

— 检查验收报告。 

9.3 绿道管理维护中涉及的文件均需要归档，并分别用纸质和磁介质保存，由专人负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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